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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执行局 

2006 年年会 

2006 年 6 月 5 日至 9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5 

  审查儿童基金会费用回收政策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行预咨委会）审议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

基金会）执行主任关于审查儿童基金会费用回收政策的报告（E/IECF/2006/AB/ 

L.4）。在审议报告过程中，咨委会会见了副执行主任及其他代表，他们提供了补

充资料和澄清。 

2. 咨委会注意到儿童基金会费用回收政策的报告载有关于现有回收政策局限

性的详细分析，这些局限性在许多情况下妨碍了儿童基金会成为一个有效伙伴的

能力。如报告所说，该回收政策有 15 个不同的捐款分类和 7 个不同的回收率，

太过复杂。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要花费很多时间在外地与总部之间澄清每种情

况应适用哪一种回收率，并向捐助者解释政策（见 E/IECF/2006/AB/L.4，第 2 段）。

花费这样多的时间显得儿童基金会是一个难于合作的机构，其回收率比联合国其

他机构高，尤其是比联合国发展集团(发展集团)执行委员会成员高（即，儿童基

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而且还是一个

费用很高的方案执行者（同上，第 3 段）。 

3. 咨委会欢迎提出所有可行的回收选择的做法。该报告附件六载有分析 7种选

择的资料，包括现有模式，及其比较优势和局限。 

4. 咨委会注意到儿童基金会建议把其他资源收入的基本回收率定为 7％，专题

捐款的回收率为 5％。方案国家私营部门所筹非专题资金的 5％现行费率保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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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咨委会又注意到这些回收率同所有发展集团执行委员会机构使用的回收率一

致。 

5. 按照拟议的回收政策，如执行主任认为符合按照联合国改革精神促进联合国

机构集体努力的最佳利益，则对联合方案减扣 1％；如执行主任确信达到规模经

济，则对 4 000 万美元以上的捐款减扣 1％。 

6. 咨委会注意到根据报告第 6 段，虽然适用带有鼓励措施的新基本回收率，可

能造成 2006-2007 年预测的其他资源收入有 1 000 万美元的缺口，但是儿童基金

会认为，这种调整将扩大收到更多其他资源收入的机会，从而超过目前的预测数

字，因此根据新计划可以填补缺口。 

7. 咨委会建议执行局核准载于E/ICEF/2006/AB/L.4号文件第46段的订正回收

政策。 

 

 


